
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5 年施政報告  
保安局的政策措施  

 
 
  本文件旨在進一步闡釋保安局在 2015 年施政報告及

施政綱領臚列有關保安局工作的措施。  
 
 
新措施  
 
放寬乙類保安人員 65 歲年齡上限  
 
2.  為配合人口政策延長市民工作年期、釋放本地勞動力

的目標，政府將向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建議，適度放

寬乙類保安人員的年齡上限。現時大部份保安員均是從事

乙類保安工作。乙類保安工作範圍廣泛，可就不同類型的

處所提供保安服務，年齡上限現為 65 歲。  
 

3.  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第 460 章 )，保安及護

衞業管理委員會訂定的發牌準則，須先提立法會省覽，經

立法會批准後方可作憲報公告，從而落實。  
 
吸引外來人才  
 
4.  面對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下降的人口挑戰，我們須以外

來人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補充本地勞動力，以建立香港

的人力資本。經考慮香港的最新情況，及於人口政策督導

委員會舉行的公衆參與活動中所收集的意見，我們將– 
 

(i)  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吸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

永久性居民第二代回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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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放寬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人士的逗留安排，便利專業人士及企業家來港

及留港 ;  
 
(iii) 放寬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人士的逗留安

排、優化該計劃的計分制度，吸引具備出色教育背

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優秀人才；及  
 
(iv) 訂明「一般就業政策」下投資類別的考慮因素。  
 

此外，我們已於2015年1月15日起暫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以上措施的詳情見附件。  
 
 
持續推行的措施  
 
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5.  為進一步提升處理旅客過關的能力及效率，入境事務

處 (入境處 )已與韓國（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德國（二零

一四年九月推行試驗計劃，十一月正式推出）、新加坡（自

二零一四年九月）及澳洲（詳情稍後公佈）推行讓雙方護

照持有人互相使用對方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的安排。入境

處將繼續與其他與香港在旅遊及商業方面有緊密聯繫的國

家及地區磋商，推出更多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的

安排。我們相信這安排將為香港居民及與香港有密切聯繫

的經濟體的居民帶來更多的旅遊便利，加強彼此在商業、

社會及文化方面的交流。  
 
與非華裔社群聯繫  
 
6. 警方並會繼續於多個警區籌劃各種活動，包括在 14
個警區聘請非華裔人士擔任社區聯絡助理，以加強與非華

裔社群的聯繫，同時向他們推廣警隊的服務和滅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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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少年警訊活動  
 
7. 警方會繼續透過少年警訊的各類型活動，為青少年策

劃和提供多樣化的體能、紀律及團隊建立訓練，以建立青

少年的自信心，培育他們的領導才能、自律能力、責任感

和服務社會的精神。非華裔少年警訊會員人數已於過去一

年由約 1 900 人，增至約 2 500 人。警方將繼續鼓勵少數族

裔青少年參加少年警訊。  
 
擴展醫療輔助隊少年團  
 
8.  醫療輔助隊少年團於2011年成立，目前編制有1 400
名團員。少年團成立以後，廣為青少年和家長歡迎。我們

計劃於下一個財政年度招收更多少年團員，目標是將人數

增加至1 800名。我們希望透過少年團多元化的訓練、群體

活動和社會服務，讓他們學習有用的技能和領導技巧，藉

此建立自信心，培養責任感和自律精神，擴闊生活圈子及

視野。  
 
禁毒工作  
 
9.  在禁毒工作方面，我們必須確保禁毒政策及措施能回

應最新的毒品形勢。雖然過去數年吸毒情況有所改善，但

吸毒隱蔽化的情況卻日趨嚴重。我們必須制訂措施加強社

區對吸毒問題的認知，並推動及早辨識吸毒者，以向他們

提供適時協助。  
 
10.  此外，我們會繼續以「五管齊下」的策略為基礎，制

訂適當的禁毒措施及項目，回應最新的形勢。例如，在禁

毒教育及宣傳方面，我們會繼續推動相應措施，包括禁毒

基金的「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以加強社區人士對毒

品問題的認知。為鼓勵及早求助，我們在加強「186 186」
24小時禁毒熱線的服務後，亦推出了「98 186 186」即時訊

息服務，並會致力提升有關服務。有關在校青少年的預防

教育，我們將試行以嶄新的互動劇場形式為學生提供禁毒

教育。我們亦將繼續推廣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在

校園締造無毒環境。在戒毒治療及康復方面，我們會繼續

推動跨界別合作，包括與相關界別携手制定 2015至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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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三年計劃」，以便更有效協

助受毒品問題困擾的人士。在立法工作方面，我們在 2014
年立法規管了兩類新興毒品，並將繼續關注毒品趨勢，適

時提出規管建議。在執法方面，我們會繼續協調與執法機

關及其他相關部門的合作，分析海外及本地的毒品趨勢，

以情報主導的方式打擊販毒活動。  
 
繼續改善老化的懲教設施  
 
11.  我們會繼續研究重建計劃和改善工程，以改善部分懲

教院所擠迫和設施陳舊的問題，並配合羈押在囚人士和更

生服務的需要。大欖女懲教所的局部重建工程已於 2012年
年中展開，預期於 2016年年底完成。我們亦會繼續提升其

他院所設施，例如在喜靈洲興建中央探訪室，以提供更方

便的探訪地點及改善探訪設施。  
 
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機制（“查核機制”）  
 
12. 根據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當局已於 2011 年，透

過警務處設立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機制，讓聘請僱員從事

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機構或企業的

僱主，得以查核準僱員有否任何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刑事

定罪紀錄，以加強保護兒童和精神上無行為能力人士免受

性侵犯。  
 
13. 在 2014年，警務處合共處理逾 38 800宗新申請和逾

7 600 宗續延申請。當局已於2014年5月2日把當日或以後辦

理的新申請的查核結果有效期由 12個月延長至 18個月，以

便利申請人的工作需要。此外，當局將於 2015年 4月 1日，

擴大查核機制的涵蓋範圍至私營補習中心及私營興趣活動

機構的合約續期僱員，讓這些機構內受聘從事與兒童或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而需要重新續約的現職僱員

可申請進行查核。  
 
縮減邊境禁區  
 
14.  為回應社會及地區的要求，政府在 2008 年公布將邊

境禁區的陸地範圍由約 2 800 公頃大幅縮減至約 4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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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邊境禁區縮減已分別於 2012 年 2 月

及 2013 年 6 月實施，從邊境禁區釋出的土地超過 1 450 公

頃。最後階段的邊境禁區縮減會涵蓋梧桐河至蓮麻坑段的

邊境，預計於本年內實施。  
 
提升緊急救援及救護服務  
 
15.  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改善消防處的

緊急救援及救護服務。現時，消防處就數類較常見的傷病

情況，向召喚緊急救護服務的人士提供簡單的調派後指

引。為進一步提升服務，消防處計劃發展一套電腦系統，

為召喚緊急救護服務的人士提供更全面及適切的調派後急

救指引。此外，消防處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新消防及救護

訓練學校預計於今年年底落成。新校舍設有多種模擬訓練

設施，讓消防人員在安全的模擬場景中接受貼近實況的訓

練，使他們的滅火及救援技巧更熟練，提高行動的效率。

新校舍亦能讓消防和救護學員有更多機會一同操練，提高

他們在災難事故中的協調和應變能力。  
 
 
 
 
 
 
 
 
 
保安局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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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吸引外來人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的措施  

 
 

引言  
 根據推算，由於人口老化，香港的勞動力將於二零一

八年開始下降。因此，我們須確保各項輸入計劃可以吸引

及挽留來自香港以外地方的人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以

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2. 經考慮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由二零一三年十月至二

零一四年二月舉行的公衆參與活動中所收集的意見和相關

決策局及部門的意見，我們將實施以下措施— 
 

(a) 實施試驗計劃，便利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第二代回港；  
 

(b) 放寬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人士的逗留安排；  
 

(c) 放寬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人士的逗留安

排、優化該計劃的計分制度；  
 

(d) 訂明「一般就業政策」下投資類別的考慮因素；及  
 
(e) 暫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1。  

 
 
優化人才入境安排  
 
(A) 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試驗計劃  

 
3. 由於歷史因素，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許多香港居

民移居海外。我們估計，在一九八零年至二零一三年期間，

約有 840 000 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當中近九成移居美國、

                                                 
1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已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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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這些居民在海外出生的第

二代 (第二代 )，未必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2，因此不能

無限制地回港工作。現行入境政策並無專設計劃便利這類

人士回港。香港移民的第二代認識外地語文和文化，如其

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是充沛勞動人口的一個珍貴來源。他

們的家庭與香港有連繫，因此回港尋求發展機會的意欲可

能較大。因此，我們將推行一項試驗計劃，便利海外的香

港移民第二代來港。計劃的安排參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3 
 
4. 此項新計劃下的申請人，除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外，

亦須符合以下準則— 
 

(a) 年齡介乎 18 至 40 歲，在海外 (即中國內地、香港特

區、澳門特區及台灣以外的國家或地區 )出生；  
 

(b) 提出申請時，其父母至少一方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並在申請人出生時，為定居海外的中國

公民； 4  
 

(c) 具有良好教育背景，一般指學士學位，但在特殊情況

下，具備良好技術資格、經證明的專業能力及／或備

有文件證明的有關經驗和成就，亦可予接受；  
 

(d) 具備良好的中文或英文書寫及口語能力 (普通話或粵

語 )；及  

                                                 
2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以及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九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解釋，在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中

國籍人士，如其父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在其出生時，為 ( i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

民，或 ( i i )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公民，則該等人士便屬香港永久

性居民。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五條訂明，本人出生在外國，父母雙方

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

因此，該等沒有中國國籍人士不能擁有《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所述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3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於二零零八年推行，旨在吸引修讀經本地

評審的全日制本地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應屆或回港的非本地畢業生，可

獲准留港或回港尋找工作或就業。應屆畢業生無須已獲得聘用。獲批來港人士可獲

准以“ 1+2+2+3”年的逗留模式留港，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 
4 按照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

過的《解釋》第一段，“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含香港)

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

中國公民”。除非他們向入境處提出聲明更改國籍，或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法》第十一條取得批准退出中國國籍，否則會被視作中國公民。 



8 
 

 
(e) 具充足經濟能力，可應付申請人 (倘有受養人，亦包

括在內 )的日常生活和住宿開支所需，而無須依靠公

帑。  
 
試驗計劃下的逗留模式為“1+2+2+3”年。申請人無須事先獲

得聘用，但在申請延期逗留時，申請人須已獲得聘用，而

受僱從事的工作通常是由學位持有人擔任，以及薪酬福利

條件達到市場水平。申請人可根據現行的受養人政策，帶

同受養人來港。計劃不設配額。  
 
(B) 放寬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

港人士的逗留安排  
 
5. 現時，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的申請人，均首先獲准來港逗留一年 (或按照其僱傭合

約期而定，以期限較短者為準 )，其後須隔兩至三年申請延

期逗留，逗留期限模式一般為 “1+2+2+3”年。已通常居住於

香港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來港人士，可依法申請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根據兩項計劃來港的人士，必須先獲得入境事

務處 (入境處 )的批准，方可轉換工作。  
 
6. 這些獲准來港的人才和專業人士，如獲得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相信留港發展的自由度和意欲會較大。為鼓勵

更多優秀人才留港，逗留模式將由 “1+2+2+3”年放寬至

“2+3+3”年。 5 此外，根據兩項計劃來港的頂尖人才，如符

合下文第 7 段的條件，可在首次申請延期逗留時獲准延期

逗留六年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這類人士如要轉換工

作，無須事先獲得入境處批准，只須不時通知入境處其轉

換工作資料，以作記錄。這項安排可讓優秀人才享有轉職

自由，方便他們在港長期發展。  
 
 
 
 
 

                                                 
5 首先獲批或其後延期逗留的逗留期限一般會根據修訂的逗留模式，但這些期限可

能會因應有關僱傭合約的實際期限而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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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等頂尖人才 6除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 7外，亦須符

合以下資格準則— 
 

(a) 已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在

港工作至少兩年；及  
 

(b) 在港的薪俸稅應評稅入息高於一定水平。在起始階

段，我們計劃將水平訂為上一評稅年度的薪俸稅應評

稅入息不少過 200 萬港元，保安局局長可不時檢討此

水平。  
 
根據二零一三年的統計數字，估計約有 2 800 名及 65 名分

別按「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人士

可受惠於這項安排，佔每年獲准相關申請的 10%和 1%。此

項放寬安排既無限額，亦無指定行業。  
 
(C) 放寬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人士的逗留安排並

優化計劃的計分制度  
 
8. 與「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人

士的逗留模式一致，我們將放寬經「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下綜合計分制來港人士的逗留模式，由 “1+2+2+3”年放寬至

“2+3+3”年。同樣，符合以下條件的頂尖人才，可獲准以逗

留期限 “2+6”年模式留港— 
 

(a) 已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在港定居至少兩年；及  
  

(b) 上一評稅年度的薪俸稅應評稅入息不少過 200 萬港

元，保安局局長可不時檢討此水平。  
 
為吸引成就傑出的人士來港，以成就計分制來港的人士在

首次入境時可獲准逗留八年。二零一四年，根據綜合計分

制獲分配名額的有 348 人，而透過成就計分制獲分配名額

的有 25 人。  
 
                                                 
6 現時，「一般就業政策」不適用於阿富汗、柬埔寨、古巴、老撾、朝鮮、尼泊爾及

越南的國民。為頂尖人才所設的放寬措施亦不適用於以上國家的國民。我們會不時

檢討不適用國家的名單，以達保安及入境管制目的。  
7 例如持有用以返回原居國或所屬國的有效旅行證件；沒有刑事記錄，且其入境不

會對香港特區構成保安或刑事問題；以及不可能成為香港的負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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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吸引擁有出色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人才來

港，我們將調整綜合計分制下的計分制度如下  8— 
 

(a) 學歷／專業資格：學歷／專業資格是評核申請人一個

十分重要的範疇，尤以工作經驗較淺者為然。現行綜

合計分制的其中一個不足之處，是無從區別申請人從

著名院校所得的學歷。為吸引學歷出眾的人才來港，

我們將給予畢業於國際公認知名院校 9 的申請人額

外 30 分。現行及新的得分表列如下—  
 

 
現行得

分  
新得分  

2 個或以上博士學位  45 不適用  
博士學位  / 2 個或以上碩士學位  40 40 
碩士學位  / 2 個或以上學士學位  35 20 
學士學位  / 由國家或國際認可或著名的專

業團體頒授，證明持有人具有極高水平的專

門知識或專業技能的專業資格  

30 10 

符合以下條件可獲額外分數：  
持有由國際認可的著名院校所頒授的學士
學位或更高學歷  

不適用  30 

最高得分 45 70 
 

(b) 工作經驗：為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跨國公司設立

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的商業樞紐的競爭力，我們應以吸

引國際經驗豐富的人才為目標，以加強香港的人力資

                                                 
8 現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申請人除根據得分制度接受評核外，亦須符合以下

基本資格：18 歲或以上；能獨立負擔自己及其受養人的生活，不需依賴公共援助；

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不得有刑事罪行記錄或不良入境記錄等。符合所有基本資

格的申請人，可選擇以綜合計分制或成就計分制接受評核。經修訂的計分制度，亦

會沿用此安排。  
 
9 在以下四個公認大學排名表内排列前 100 位的院校將被視作國際公認知名院校— 

-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世 界 大 學 排 名  (Times Higher  Educat ion World  Universi ty  
Rankings)； 

-  QS 世界大學排名  (QS World  Universi ty  Rankings)；  
-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世 界 大 學 學 術 排 名 (Shanghai J iao Tong Universi ty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 t ies)；及  
-  美 國 新 聞 與 世 界 報 導 最 佳 全 球 大 學 排 名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 t ies  Rankings)。  
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國文科大學排行榜内排列前 30 位的院校亦會被視作國際

公認知名院校。我們亦可能就未有列入上述排名表的特定行業著名院校，諮詢相關

專家或專業團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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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此，我們將給予具兩年或以上國際工作經驗的

申請人額外 15 分。現行及新的得分表列如下 - 
 

 現行得

分  
新得分  

不少於 10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的

工作經驗，當中最少 5 年擔任高級職位  
50 40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的

工作經驗，當中最少 2 年擔任高級職位  
40 30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的

工作經驗  
30 15 

不少於 2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的

工作經驗  
10 5 

符合以下條件可獲額外分數：  
不少於 2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的
國際工作經驗  

不適用  15 

最高得分 50 55 
 

餘下三個得分範疇，即年齡、語文能力及家庭背景，將維

持現行安排。  
 
10. 修訂實施後，綜合計分制的最高得分會由 165 分增至

195 分。未獲額外分數的申請人，則最多可得 150 分。因此，

我們將維持最低及格分數在現時的 80 分。修訂的計分制度

載於附錄。上文所述對計劃的成就計分制並無影響。按成

就計分制接受評核的申請人，無論獲選與否，箇中的分數

並無加以細分。  
 
11. 保安局局長將不時檢討計分制度，確保「優秀人才入

境計劃」的成效，吸引切合香港需要的人才來港。  
 
(D) 「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  
 
12. 現時，入境處在處理「一般就業政策」下投資類別的

申請 10 時，會考慮申請人是否 “能夠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

獻 ”。為使計劃更透明，以及回應有關便利能為香港帶來經

濟效益的企業家來港的訴求，我們將訂明「一般就業政策」

                                                 
10 二零一三年，在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下獲批的申請有 31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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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投資類別的各項考慮因素，例如業務計劃、財政資源、

營業額、投資款額、在本地開設的職位數目，以及引進的

新科技或技能等。如有初創業務得政府支援的計劃支持，

而該計劃有經嚴格審核機制的遴選過程，我們可考慮批准

有意開辦或參與該初創業務者的申請。 11 當中的目標受惠

人，僅限於該初創業務公司的經營者或合夥人，以及在有

關項目下的主要研究員 (由相關部門／機構識別及支持 )。至

於從香港以外地方招聘的其他人員或研究員，須按「一般

就業政策」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來港。與「一般

就業政策」下就業類別的來港人士相若，在投資類別下獲

准來港人士的逗留模式，將以僱傭身份放寬至 “2+3+3”年模

式。  
 
(E) 暫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13.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已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

停。計劃在二零零三年推行時，正值香港經濟衰退。當時

的主要政策方針，是要吸引外來資金來港，以刺激經濟增

長及促進經濟和金融活動。其後情況已有所改變。現時香

港投資市場流動資金充裕，我們不應再重點吸引資本投資

者來港。相反，我們應著重吸引人才及專業人士加入本港

的勞動人口，以及吸引富創意的企業家對本港經濟作出貢

獻。因此，我們決定暫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直至

有需要時才恢復。  
 

14. 暫停計劃亦有助入境處處理現時超過 12 000 宗審批

中的申請。   
 
 

                                                 
11 可獲入境處考慮批准來港的初創業務的申請人，例子如下— 

i .  投資推廣署 Star tmeupHK 創業計劃的入圍準決賽者；  

i i .  香港科技園公司各項培育計劃，包括網動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生物科技創業

培育計劃及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的參與者；  
i i i .  數碼港培育計劃的參與者；  
iv .  創新科技署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的參與者 (該計劃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初由

新設的企業支援計劃取代 )；及  
v .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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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15.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已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

停，其餘優化措施將於 2015 年第二季推行。   
 
過渡安排  
 
16. 在措施放寬之前已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

地人才計劃」獲准來港的人士，亦可受惠於上文第 6 段和

第 7 段所載的新安排。他們的延期逗留申請，會按新的延

期逗留模式審批，而合資格者亦可申請 “2+6”年的延期逗留

模式。同樣，現行按「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留港的人士，

可受惠於第 8 段所載的新逗留安排 ;現行按「一般就業政策」

下投資類別留港的人士，可受惠於第 12 段所載的新逗留期

限模式。    
  
17. 根據現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規則，申請人可

在遞交申請前的六個月內，或在獲批予「原則上批准」後

的六個月內，作出所需的投資。有鑑於此，作爲過渡安排，

假如申請所有涉及的不少於 1,000 萬港元的投資是於計劃

暫停日期前六個月內完成，而有關申請是在作出投資後的

六個月內遞交的，其申請可在計劃暫停日期之後獲得受

理。申請人須同時符合「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其他資

格準則。此外，在暫停日期之前接獲的「資本投資者入境

計劃」申請，不論是否已經獲批准（即原則上批准或正式

批准）或仍在處理中，均不會因該計劃暫停而有所影響。  
 
宣傳安排  
 
18. 入境處將擬備一套資料，包括網上資料，以協助公眾

了解各項輸入計劃，以及便利各經濟貿易辦事處、駐北京

辦事處及投資推廣署在內地與海外的辦事處，在香港以外

的地方宣傳該等計劃。入境處將在措施於 2015 年第二季推

行前，另行公佈有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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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 香港現行的輸入人才計劃大都以市場主導，並且不限

行業。以來港就業而言，海外、台灣及澳門的居民可根據

「一般就業政策」提出申請，而內地居民則可根據「輸入

內地人才計劃」提出申請。申請人必須已獲聘用，而從事

的工作須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能輕易覓得本

地人擔任，及薪酬福利條件須與市場水平相若。海外企業

家及投資者亦可根據「一般就業政策」來港開辦或參與業

務 12 。來港人士首先會獲准在港逗留一年，其後每次的延

長逗留期限為兩至三年。申請人可帶同其配偶及 18 歲以下

未婚的受養子女來港。來港人士 (及其配偶及受養人 )在香港

通常居住連續七年後，可申請在香港永久居留。截至二零

一四年年底，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來港長期就業 13 的人才，約有 83 000 人，約佔總勞動

人口 2.3%(外籍家庭傭工不算在內 )。 14    
 
20. 高技術人才及優才亦可按「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

定居，而無須在來港定居前先獲得本地僱主聘用。計劃現

設有兩套計分制度，即綜合計分制及成就計分制，兩者的

總分數均為 165 分。前者設有五個得分範疇 (即年齡、學術

／專業資格、工作經驗、語文能力及家庭背景 )，後者則只

有一個得分範疇，完全以申請人所得成就 (例如奧運獎牌、

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 )而定。申請人如符合所有基本

資格，並在綜合計分制下取得至少 80 分或在成就計分制下

取得 165 分，其申請將會提交予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

委員會評核。該委員會將決定是否向入境處處長建議批准

有關申請。每年的配額為 1 000 個。截至二零一四年年底，

已予分配的名額有 3 097 個。  
 
21.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十月推出，以

便有意在香港作資本投資但不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資

本投資者來港定居。計劃適用於非內地居民及已取得海外

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國公民。經二零一零年的檢討，投資

                                                 
12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並不容許透過投資申請來港。  
13 長期就業指聘用期超過 12 個月的申請。  
1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就業准證(Employment Pass)持有人佔新加坡勞動人口的

5%，從事管理、行政或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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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由 650 萬港元提高至 1,000 萬港元，而房地產則暫停列

為獲許投資資產類別  15。計劃自實施至二零一四年年底，共

收到 41 802 份申請，當中 25 504 份已正式獲准，為香港帶

來 2,160 億港元的資本投資。  
 

                                                 
15 獲許投資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存款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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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綜合計分制  
新計分制度  

 
 得分範疇  得分  
1 年齡  
 18-39 30 
 40-44 20 
 45-50 15 
 51 或以上  0 
 最高得分 30 

2 學歷／專業資格  
2.1 博士學位  / 2 個或以上碩士學位  40 
 碩士學位  / 2 個或以上學士學位  20 
 學士學位  / 由國家或國際認可或著名的

專業團體頒授，證明持有人具有極高水平

的專門知識或專業技能的專業資格  

10 

2.2 符合以下條件可獲額外分數：  
持有由國際認可的著名院校所頒授的學

士學位或更高學歷  

30 

 最高得分 70 

3 工作經驗  
3.1 不少於 10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

的工作經驗，當中最少 5 年擔任高級職位  
40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

的工作經驗，當中最少 2 年擔任高級職位  
30 

 不少於 5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

的工作經驗  
15 

 不少於 2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

的工作經驗  
5 

3.2 符合以下條件可獲額外分數：  
不少於 2 年相當於學位程度或專家水平

的國際工作經驗* 

15 

 最高得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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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文能力   
 良好中文及英文的書寫及口語能力 (中

文口語指普通話或粵語 ) 
20 

 除了具備良好中文或英文的書寫及口

語能力外 (中文口語指普通話或粵

語 )，也能流利應用不少於一種外國語

言 (包括書寫及口語能力 ) 

15 

 良好中文或英文的書寫及口語能力 (中
文口語指普通話或粵語 ) 

10 

 最高得分 20 

5 家庭背景   
5.1 至少一名直系家庭成員 (已婚配偶、父

母、兄弟姊妹、子女 )是現居於香港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  
5 

5.2 隨行已婚配偶的學歷相當於大學學位

或以上的水平  
5 

5.3 每名隨行的 18 歲以下未婚的受養子女

得 5 分，最高可得 10 分  
5 / 10 

 最高得分 20 

 最高得分 (總計 ) 195 

 
*在申請人原居國家／地區以外地方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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